
关于做好我校 2021-2022 学年辅导员工作测评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进一步做好我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学校将根据原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辅导员队伍建设实施办法（试行）》

（漓院政学工〔2019〕134 号）文件对全体专职辅导员进行

工作测评，具体安排如下：

一、测评对象

全体专职辅导员（学生工作副书记及2022年新入职辅导

员除外）

二、测评内容及指标

依据原《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辅导员工作测评体系

（试行）》进行工作测评，主要测评思想品德与职业素养、

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日常管理与学风建设、学生资

助工作、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工作创新和专业发展等

内容，详见附件 1。

三、测评组织机构及程序

（一）测评组织机构

1.学生事务部成立辅导员测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审核

本次专职辅导员测评工作。

组 长：蒋远宏

副组长：汤靖、王瑞、林凤凤



成员：曾玉琼、陈彪、蒋伶伶、刘莉、陈丹丹、庞菲、

张紫晨、黄莉丹

2.各二级学院成立专职辅导员测评工作小组，负责组织

对本学院辅导员进行测评工作。

（二）测评程序

1.个人自我评定。辅导员根据工作测评体系进行自我评

定，并准备佐证材料以便核查。辅导员于 9 月 12 日前提交

测评表（附件 1）到所在二级学院。

2.二级学院评定。二级学院测评工作小组根据辅导员日

常工作表现及其佐证材料对辅导员进行评定。二级学院 9 月

16 日前提交测评表（附件 1）及测评汇总表（附件 2）至学

生事务部思政干事陈丹丹处。

3.学校审核。学校辅导员测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辅导

员测评工作进行最终审核。

四、结果运用及工作要求

（一）辅导员工作测评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

不合格 4 个等级。工作测评结果作为专职辅导员年度考核、

评奖评优、职务职称晋升、岗位绩效发放、培训进修的重要

依据

（二）指标测评考核成绩（n）分为优秀、合格、基本

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其中 n≥ 90 为优秀，80≤ n ＜ 90

为合格，65≤ n ＜ 80 为基本合格, n ＜65 为不合格；辅



导员所带学生人数超过 250 人，则可在其总分上按人数每超

过 6%加 0.4 分，最高不超过 2 分。

（三）考核分已达上述等级，但不能评为优秀或考核定

为不合格的情况参见原《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辅导员队伍

建设实施办法（试行）》第五章第十九、二十条。

附件：1.辅导员工作测评体系（试行）

2.辅导员工作测评结果汇总表

桂林学院学生事务部

2022年8月31日



附件 1

辅导员工作测评体系（试行）

姓名： 学院： 所带年级、专业： 所带人数： 填表时间：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考核

观测点
评价标准

测评方式
自我
评定

学院
评定

学校
审核

1.
思想品

德与职

业素质

(10 分)

1.1
思 想 品

德

（4 分）

政治意识

（2 分）

1.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积极参加理论学习，政治敏锐

性和鉴别力强（1 分）。

2.坚决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传播政治谣言，

不参与封建迷信活动（1分）。

遵纪守法

（2 分）

1.认真学习并坚决贯彻党和国家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参加普法教育，做到

令行禁止，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遵守学校、学院各项规章制度，

无违规违纪行为（1分）。

2.按要求参加校、院学生工作会议或培训 ，未有无故缺勤现象（1 分）。

1.2
职 业 素

质

（6 分）

敬业爱生

（2 分）

1.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热爱学生工作，忠于职守，履职尽责，能出色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1 分）。

2.团队合作意识强，团结同事，对工作不敷衍塞责，不讨价还价，不拈轻怕

重（1分）。

为人师表

（2 分）

1.模范遵守《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严守师德底线，以高尚品

行和人格魅力教育感染学生（1 分）。

2.关心爱护学生，严慈相济；深入学生，及时掌握学生思想动态；敢抓敢管

敢负责，务实推进工作落实，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1
分）。

勤于学习 1.勤于学习，勇于开拓创新，主动学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积



（2 分） 极参加业务培训，获得相应培训证书（1 分）。
2.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公益活动、挂职锻炼，或参加学校、学院及其他的辅
导员交流，不断拓展工作视野，努力提高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1分）。

2.
学生日

常思想

政治教

育（29

分）

2.1
主 题 教

育 （ 11

分）

日常教育

（3 分）

1.利用重要节庆、重大事件等时间节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和时代精神教育等主题教育活动（1分）。

2.认真完成新生入学教育、文明素养教育、学术道德教育、诚信感恩教育、

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征兵宣传教育等与学生思想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日常教

育工作（1分）。

3.按时提交相关工作计划、总结等相关材料（1分）。

仪式教育

（3 分）

1.按学校要求有序组织学生参加升旗仪式，所带班级没有发生侮辱国旗、国

歌、国徽等国家标志的行为（1 分）。

2.按要求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学位授予仪式、校庆典礼

或其他仪式（1分）；加强学生爱校荣校意识教育（1 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

（1 分）

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或组织学生参加相关培

训（1分）。

意识形态教育

（4 分）

1.重要事件节点或敏感时期，能及时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并及时报送，及时对

错误社会思潮进行辨析批判，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0.5 分），所带班级没有

发生重大舆情事故（0.5 分）。

2.所带的学生没有发生校园传教事件，没有参加境外非政府组织、西方驻华

使领馆资助或组织的非法活动（1 分），对重点人的管控和约束有力，未造成

不良后果（1分）。

3.意识形态应急预案健全、危机应对与处置的相关工作台账清晰、记录完整、

痕迹管理到位（1分）。

2.2
教 育 载

体建设

新媒体

运用

（2 分）

1.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注重探索各类新媒体运用，积极推动和使用易班工

作平台，所带学生注册率达 100%（0.5 分）。

2.积极组织学生参加院级及以上的易班主题教育活动，有记录（1 分），所带

学生班级设有易班学生干部（0. 5 分）。



（9分）

学生党团建设

（7 分）

1.按《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实行）》规定和校党委要求抓好学生党支部

建设，引导团员青年积极入党，推优入党工作程序规范。（1 分）；所带学生

无党员违纪情况（1分）。

2.重视学生团建工作，并将其纳入本人年度工作计划，整体推进，每学期组

织班团学生干部专题研究班团建设工作不少于 1 次且有记录。（1 分）每个学

期至少开展 1 次主题团日活动。（1 分）

3.严格贯彻落实“三会两制一课”制度；做好团籍管理、团费收缴、团员发

展工作等工作。（1 分)
4..积极配合学校“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工作，结合学科特色、专业特

点、学生特征，高质量策划、组织第二课堂活动，育人成效显著。（2 分）

2.3
心 理 健

康教育

（9 分）

心理健康教育能

力建设

（2 分）

1.所带班级中设有心理委员或安全信息员，并按规定参加校级培训（1 分）。

2.重视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能力，积极参加该方面能力培训（1 分）。

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开展

（7 分）

1.积极配合学校开展新生心理健康普查或学生心理危机排查工作，发现问题

及时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联系（1.5 分）。

2.对筛查出有心理危机倾向的学生进行约谈并上报谈话记录，主动配合危机

干预（1.5 分）。

3.积极主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1 分），组织学生积极参加“5.25”、“10.10”
等心理活动月系列活动（1 分）。

4.本年度所带学生中未发生自杀、自残、伤害他人等事件（2分）。

3.
学生日

常管理

与学风

建设

3.1
日 常 管

理

(18 分)

班级管理

（6 分）

1.班级组织健全，管理规范（1 分）；积极参加先进班集体（或文明班级）创

建（1分）。

2. 重视发挥周日例会（或主题班会）的教育功能（1 分），按学校要求举行

周日例会并如实记录（1分）；

3.所带学生按时缴纳学费，无欠费。（2分）



(26 分)
公寓管理

（4 分）

1.定期走访学生公寓（≥10 次/学期），有走访记录（2 分）；

2.加强学生宿舍安全文明教育管理，学生无公寓违规记录（包括公寓管理中

心记录在案的晚归、使用大功率电器及其他违规情况）（2 分）。

安全管理

（6 分）

1.学生请销假记录、学生管理台账信息完整（1分）。

2.经常性开展防火、防盗、防骗、交通事故、校园网贷、非法集资、疾病预

防、等主题安全教育，效果好（1分）；定期开展公寓安全隐患排查、外宿排

查等工作（1 分）学生无重大伤亡事件（1 分）；所带学生未发生治安、刑事

案件案（1分）。

3.所带学生一学年非学业违纪处分≤2 起（1 分）。

危机事件应对

（2 分）

1.建立学生安全稳定防范机制，及时、规范、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工作无过

失（1分）。

2. 建立重点关注对象信息库，对重点关注对象帮扶到位，工作研判和排查整

改机制健全，应急预案完善（1 分）。

3.2
学 风 建

设 （ 8

分）

学风建设制度

（2 分）

1.根据《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学生手册》制定符合专业实际的年级（班级）

学风考风建设制度（1 分）。

2.有常态化的学风督查、考核记录（1 分）。

学风建设载体

（6 分）

1.积极开展诚信教育和考风考纪教育（1 分）；无学生学业违纪处分（1 分）。

2.积极开展文明修身教育活动，效果好（1 分）。

3.经常深入课堂听课，了解学生各方面情况，有记录（≥8 课时/学期）（1 分）。

4.积极开展学业指导（1 分）；积极指导学生参加学术科技、文化艺术、社会

实践等活动（1分）。

4.1 资助

管理

(10 分)

工作布置

（1 分）
对各种政策的宣传，下发文件的解读及对学生传达培训到位（1 分）



4.
学生资

助工作

(15 分)

评审程序

（7 分）

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各类奖助学金评审、贫困生回访、补贴等工作流

程清晰，工作机制健全，评议及审核工作到位。各类资助项目材料正确率 100%
（6 分），正确率 96%~99％（5 分），正确率 90％~95％（4 分），正确率 80％
~89％（2 分），正确率＜80％（0 分）（以资助办登记为准）。

2.建立学生投诉、反馈渠道并及时处理（1 分）。其中无投诉（1分）；有投诉，

及时解决（0.5 分）；有投诉，未及时解决（0 分）。

3.弄虚作假实行一票否决，评审程序整个分值为 0 分。

材料报送

（2 分）

1.按时报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各类奖助学金、补贴等材料（2分）。

2.逾期报送:逾期 1 天（-1 分），逾期 2 天及以上（-2 分）。

4.2
资 助 育

人

（5分）

政策宣传

（3 分）

1.能认真完成资助政策宣传与诚信感恩教育工作，开展资助政策解读等专题

班会或活动并有记录（2分）。

2.配合、协助校、院资助政策宣传系列活动（1 分）。

资助育人探索

（2 分）

1.每学期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展专门的谈心谈话，关心其学习生活（0.5
分），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主动建立家校联系（0.5 分）。

2.按学校整体工作部署主动开展辅导员家访工作（1 分）。

5.
毕业班

辅导员

学生职

业、就

业、创

业指导

与服务

(20 分)

5.1

就业工

作管理

（10

分）

就业责任目标

管理（4分）

完成每学年与学校签订的阶段性就业率目标和整体就业率目标（4 分）。阶段

性就业率目标一次及以上未完成的（-4 分）。

就业数据统计

核查（5分）

1.认真完成上级部门安排的就业、创业工作，按时报送相关数据材料（1 分）；

2.就业材料上报实时，《就业统计核查表》填写规范，就业管理系统填报准确

（1分）；

3.按要求认真完成就业跟踪、复查工作，就业证明材料复查有效率在 92%以
上的（3 分）， 88%-91%之间的（2分），84%-87%之间的（1 分），80%-83%
之间的（0.5 分），有效率＜80%的（0 分）。学校复查未通过反馈辅导员还坚



持上报，教育厅核查仍无效的（-3 分）。

就业材料规范管

理（1 分）

严格规范就业协议书管理，辅导员妥善保管报到证、就业通知书并及时准确

发放、归档（1分）；

5.2

就业创

业教育

（2分）

就业创业教育成

效（2 分）

1.组织学生参加基层就业、升学深造、应征入伍、自主创业等宣传活动（1

分）。

2.所带学生有到国家基层就业项目就业的（0.5 分），考取硕士研究生（0.5

分），应征入伍（0.5 分），自主创业(0.5 分）（累计相加不超过 1 分）

5.3

就业创

业帮扶

与指导

服务（8

分）

就业帮扶

（3 分）

1.认真做好困难学生精准帮扶工作，对有就业意愿且愿意接受帮扶的农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毕业生实现 100%帮扶就业（2 分）。建档立卡贫困生就业

在规定时间内未实现 100％(-2 分)。

2.精准帮扶过程记录完备并及时上交《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帮扶信

息跟踪表》（1分）。

就业创业指导与

服务（3分）

1.及时了解掌握毕业生就业意向及状态，做好毕业生就业分类管理。（1 分，

以辅导员提供的相关纸质材料为准）。

2.及时发送就业信息，积极开展就业指导工作，每学期到招聘会现场指导毕

业生应聘≥2 次（1 分，以指导活动签到记录为准）。

3.积极参与学校举办的招聘和就业创业在指导活动（1 分，以相关签到记录

为准）。

毕业生管理服务

工作（2分）

1.按要求组织做好毕业教育、毕业典礼等活动以及文明安全离校手续办理，

未发生群体恶性事件或责任事故（1分）。

2.按学校要求整理毕业生档案（0.5 分）；严格规范、公平公正开展优秀毕业

生评选申报材料无错报、漏报、迟报现象及学生投诉反馈（0.5 分）。

活动组织与参与 1.每学期组织召开职业规划、就业创业类主题班会不少于 1 次，需提供证明



5.
非毕业

班辅导

员学生

职业、

就业、

创业指

导与服

务（20

分）

5.1

教育引

导(8

分)

（8 分） 材料（2分）。组织学生积极参加校级以上就业招聘会、简历制作大赛、职业

生涯规划大赛等活动（2分）

2.所带班级协助学校承办毕业生双选会、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就业创业类活

动（2分）。

3.积极报名参加各类就业创业类培训、就业市场考察、招聘会、校企交流会、

座谈会等活动，提供报名记录、照片等证明材料（2分）。

5.2

职业辅

导(6

分)

团体咨询与辅导

（4 分）

1.在班级中成立有考研、公务员考试、教师公招或行业就业等方面专业兴趣

小组并建立对应交流群需提供材料证明（2分）。

2.每学期指导各专业兴趣小组线上线下集体交流活动 1 次以上（2分）。

个体咨询与指导

（2 分）

为学生提供职业心理辅导、生涯发展规划、学业发展规划、求职技巧训练、

自主创业咨询、就业政策解读、就业程序说明等方面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与

生涯规划咨询服务≥2次，并做好记录（2 分）。

5.3

工作成

效(6

分)

就业创业指导

能力（5分）

1.指导学生参加职业生涯规划、创新创业类大赛（1分）；获得校级立项（1

分），区级立项（2分）；国家级立项（3 分）。（该项累计相加最高得分不

超过 3 分）

2.带班学生中有自主创业项目（2分）。

就业科研创新

能力（1分）
所带学生在省级刊物上发表有就业创业相关论文（1分）。

6.

专业化

发展（2

0 分）

6.1

职 业 技

能 与 个

人 评 优

（4分）

1.获得辅导员素质能力竞赛奖励，校级（1 分）、省区级（2 分）、国家级（3分）；

2.获得个人评优奖励，校级（1 分）、区级（2 分）、国家级（3 分）（累计相加最高分不超过 4

分）。

6.2

学 生 获

奖

(6 分）

指导学生在比赛、活动中获得校级奖励（1 分），地厅级奖励（1.5 分），区级奖励（2 分），国

家级奖励（3分）（累计相加最高分不超过 6分）。



6.3 承

担工作

（4分）

担任各学院学生工作模块化负责人（1 分）、团总支书记（2 分）、团总支副书记（1 分）、学生

党支部书记（1.5 分）（累计相加最高分不超过 4分）。

6.4

科 研 成

果

（6分）

辅导员积极申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研课题，主持校级科研项目立项（1 分/项）、地厅级项

目立项（2 分/项）、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立项（3 分/项）；办理结题（1 分/项）；公开发表论文，

普刊（1 分/篇），核刊（3 分/篇）；校级以上思想政治教育类论文评比中获优秀奖（0.5 分）、

三等奖（1分/篇）、二等奖（1.5 分/篇）、一等奖（2分/篇）（同一内容按最高项计分，该项总

分不超过 6 分）。

总 分

说明：

1. 该测评体系采取分数测评法，以一学年为测评周期，总分 120 分。

2. 指标测评考核成绩（n）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其中 n≥ 90 为优秀，80≤ n ＜ 90 为合格，65≤ n ＜ 80 为基本合格, n ＜

65 为不合格；辅导员所带学生人数超过 250 人，则可在其总分上按人数每超过 6%加 0.4 分，最高不超过 2 分。测评结果作为辅导员年度考核等级及学校

优秀辅导员评选的重要依据。

3.考核分已达上述等级，但不能评为优秀或考核定为不合格的情况参见《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辅导员队伍建设实施办法（试行）》第五章第十九、

二十条。

4.二级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不纳入本测评体系范围。

5.本测评体系由学生事务部负责解释。



附件2

辅导员工作测评结果汇总表

序号 学院 姓名
所带年级

及专业

所带

人数

自我评

定分数

学院评

定分数

学校核

定分数
备注




